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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情況下應該辦理贈與稅申報？

（一）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的中華民國國

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的財

產贈與者，應申報贈與稅。

（二）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的中華民國國

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

民國境內的財產贈與者，應申報贈與

稅。

另贈與行為發生前2年內，贈與人自願喪失

中華民國國籍者，仍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關

於中華民國國民之規定，申報贈與稅。

�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何謂「經常居

住中華民國境內」及「經常居住中華民

國境外」？

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係指下列兩種情形之

一：

（一） 贈與行為發生前2年內，在中華民國境

內有住所者。

（二）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有居所，且

在贈與行為發生前2年內，在中華民國

境內居留時間合計逾365天者。但受

中華民國政府聘請從事工作，在中華

民國境內有特定居留期限者，不在此

限。

至於「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係指不合

前項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規定者而言。

三、哪些財產贈與應申報課徵贈與稅？

以自己之財產贈與他人，應辦理贈與稅申

報，所稱「財產」係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

有財產價值之權利，例如土地、房屋、現

金、黃金、股票、存款、公債、債權、信託

利益之權利、獨資合夥之出資、礦業權、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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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等。

四、法人之贈與是否要課徵贈與稅？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的規定，贈與稅的課徵，

是以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所為之

贈與為限，也就是只對自然人的贈與行為課

徵贈與稅，法人的贈與不屬於課徵贈與稅的

範圍，惟受贈人應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申

報受贈年度之所得稅時，申報受贈所得。

五、�哪些財產的移轉行為視同贈與，應申報

課徵贈與稅？

遺產及贈與稅法所稱「贈與」，係指財產所

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

受而生效力之行為。

但是財產的移轉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時，稅

法上規定應以贈與論，課徵贈與稅。

（一） 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務

者，其免除或承擔之債務。

（二） 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免

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差額部分。

（三） 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

者，其資金。但該財產為不動產者，

其不動產。

（四） 因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出資為他人

購置財產者，其出資與代價之差額部

分。

（五） 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所購

置之財產，視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之贈與。但能證明支付之款項屬於購

買人所有者，不在此限。

（六） 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但能

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且該已

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人貸與或提供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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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向他人借得者，不在此限。

（七） 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部

之受益人為非委託人者，或於信託關

係存續中變更為非委託人者，或追加

信託財產致增加非委託人享有信託利

益之權利者。

六、�配偶間離婚時，一方給與他方之贍養費

是否應申報贈與稅？

配偶間兩願離婚，依離婚協議一方應給付他

方財產者，非屬贈與行為，免課徵贈與稅。

若離婚給付內容已載明於離婚協議書，則該

書面記載以外之給付，如主張亦屬離婚約定

之給付，應負舉證責任，如無法證明係離婚

當時約定之給付且屬無償移轉時，應課徵贈

與稅。

七、�債務保證人放棄對主債務人的求償權，

是否應課徵贈與稅？

依民法規定，債務保證人代主債務人清償債

務時，原債權人對主債務人之債權，於清償

限度內即移轉予保證人，保證人如在請求權

時效內無償放棄求償權利，就是屬於以免除

債務方式對主債務人的贈與行為，依法應課

徵贈與稅。但主債務人宣告破產者，保證人

之代償行為不視為贈與。

八、�土地因相互交換或共有土地辦理分割，

取回土地之價值與原持有土地價值有差

額時，是否應課徵贈與稅？

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土地交換或共有人辦理土

地分割，各人取回的土地，按交換時或分割

時公告現值計算土地價值，與原持有的土地

依相同公告現值計算之價值不同，其間產生

差額部分如無補償約定者，就是屬於以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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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當代價讓與財產情形。其差額應以贈與

論課徵贈與稅，此時，以取得土地價值減少

的人為贈與人，依法應申報贈與稅。

九、�未成年人購置財產，是否應課徵贈與

稅？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或

無行為能力人所購置之財產，視為法定代理

人或監護人之贈與，應課徵贈與稅。但能證

明支付之款項屬於購買人所有者，不在此

限。故未成年人購置財產，應視為法定代理

人或監護人之贈與，課徵贈與稅。但是如果

能證明購買人即該未成年人所支付之款項確

係其本人所有，則可免課徵贈與稅。

十、�以未成年子女名義起造房屋，是否應課

徵贈與稅？

以未成年子女名義為房屋起造人，申請建築

執照興建房屋，應以房屋建築完成領取使用

執照時為贈與行為發生日，依法申報贈與

稅，如果在申請建築執照時子女未成年，而

在領取使用執照時，該未成年人業已成年，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規定，仍應課徵贈

與稅。

十一、�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移轉，是否

應課徵贈與稅？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二親等以內親屬

間財產之買賣，除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

實證明，且該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人貸

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足以證明其買

賣行為確屬真實，而非取巧虛構以逃避贈

與稅之課徵者，不以贈與論外，餘均應以

贈與論，課徵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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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配偶之間相互贈與的財產，是否應課

徵贈與稅？

配偶之間相互贈與的財產不計入贈與總

額，不需要繳納贈與稅，惟如於繼承事實

發生前2年內贈與財產者，該筆贈與財產

仍需以死亡前2年內贈與列入遺產總額課

徵遺產稅。又如贈與標的應辦理產權過戶

者，亦需向國稅局辦理申報，由國稅局核

發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以憑辦理移轉

過戶。

十三、�辦理遺產的協議繼承或分割登記，是

否應課徵贈與稅？

被繼承人的遺產在申報繳清遺產稅後，持

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辦理遺

產的協議繼承或分割登記時，各繼承人取

得遺產多寡與應繼分不相當者，並非贈與

行為，不課徵贈與稅。但是，如果個別繼

承人以其本身固有之財產先行墊繳遺產稅

者，則應就遺產扣除該筆墊繳稅款後再分

割，否則應視同贈與課徵贈與稅。

十四、�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是否應課徵贈

與稅？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規定，公共設

施保留地，因配偶間、直系血親間的贈與

而移轉，免納贈與稅。

十五、贈與抵價地，是否應課徵贈與稅？

（一） 以新市鎮開發條例擬定、發布之特

定區計畫及於86年5月21日該條例

公布施行前，經行政院核定開發之

新市鎮計畫，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

11條之規定，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範

圍內之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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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範圍核定前已持有，且於核定之

日起至依平均地權條例實施區段徵

收發還抵價地5年內，因配偶、直系

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贈與

稅。

（二） 前項抵價地必須係採區段徵收方式

開發之土地。

（三） 抵價地之價值：補償地價金額列為

權利，仍應列入贈與總額計算其價

值後，再予以同額扣除。

十六、信託利益是否課徵贈與稅？

有下列情形者，應申報繳納贈與稅：

（一） 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

部之受益人為非委託人者，視為委

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贈與該

受益人。

（二） 信託契約明定信託利益之全部或一

部之受益人為委託人，於信託關係

存續中，變更為非委託人者，於變

更時，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

的權利贈與該受益人。

（三） 信託關係存續中，委託人追加信託

財產，致增加非委託人享有信託利

益之權利者，於追加時，就增加部

分，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的

權利贈與該受益人。

十七、贈與財產的價值如何計算：

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以贈與人贈與時之

時價為準。所稱時價為：

（一） 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

價格為準；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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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上櫃）之有價證券，依

贈與日該證券之收盤價估定之；當

日無買賣價格者，依贈與日前最後1
日之收盤價估定之。

（三） 有價證券初次上市或上櫃者，於其

契約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後至掛牌

買賣前，或登錄為興櫃股票者，於

其契約經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同意後

至開始櫃檯買賣前，應依該項證券

之承銷價格或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

認購之價格估定之。

（四） 興櫃股票應依贈與日該證券之當日

加權平均成交價估定之；當日無交

易價格者，依贈與日前最後1日之加

權平均成交價估定之。

（五） 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除第（三）點規定情

形外，應以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

值估定。至核算其資產淨值時，對

於公司未分配盈餘之計算，其屬贈

與日之上1年度起算前5年內者，以

依所得稅法核定之各該年度未分配

盈餘數為準，如有部分年度之未分

配盈餘尚未核定致無法確定時，以

各該年度帳載未分配盈餘數為準；

其屬贈與日之上1年度往前推算第6
年及以前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則以

該第6年公司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數

為準。

（六）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私募之有

價證券，贈與日於上市、上櫃或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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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有同種類之有價證券買賣者，

依下列方式估定之：

1. 贈與日該公司上市或上櫃有價證

券當日收盤價與當日前一個月各

日收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估定

之；當日無買賣價格者，以贈與

日前最後一日該有價證券之收盤

價，與該日前一個月各日收盤價

之平均價格，從低估定之。但無

前一個月各日收盤價之平均價格

者，以贈與日之收盤價估定之；

贈與日無買賣價格者，以贈與日

前最後一日之收盤價估定之。

2. 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依贈與

日該公司興櫃股票當日加權平均

成交價與當日前一個月各日加權

平均成交價之平均價格，從低估

定其價值；當日無買賣價格者，

以贈與日前最後一日該興櫃股票

加權平均成交價，與該日前一個

月各日加權平均成交價之平均價

格，從低估定之。但無前一個月

各日加權平均成交價之平均價格

者，以贈與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

估定之；贈與日無買賣價格者，

以贈與日前最後一日之加權平均

成交價估定之。

3. 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

有限公司私募普通股股票，以贈

與日該公司資產淨值估價，並按

下列情形調整估價：

(1) 公司資產中之土地或房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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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面價值低於公告土地現值或

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者，依公告

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估價。

(2) 公司持有之上市、上櫃有價

證券或興櫃股票，依（二）、

（三）、（四）估價。

（七） 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事業（如有限

公司），其出資價值比照未上市、未

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資產淨

值之估算方式計算。

（八）獨資、合夥商號：

1. 平日有帳務紀錄並辦理年度結算申

報者，其計算方式比照未上市、未

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資產

淨值之估算方式計算。

2. 小規模營利事業，以登記資本額估

算之。

（九） 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

者，其贈與財產之價值以出資金額為

準，但該財產為不動產者，以不動產

之公告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贈與之

金額。

（十） 開放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

證，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公告之贈與

日資產淨值為準計算之。

（十一） 信託利益之權利價值計算，依下列

規定估定之：

1. 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權利者，該

信託利益為金錢時，以信託金額

為準，信託利益為金錢以外之財

產時，以贈與時信託財產之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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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

2. 享有孳息以外信託利益之權利

者，該信託利益為金錢時，以信

託金額按贈與時起至受益時止之

期間，依贈與時郵政儲金1年期

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

計算之；信託利益為金錢以外之

財產時，以贈與時信託財產之時

價，按贈與時起至受益時止之期

間，依贈與時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

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計算

之。

3. 享有孳息部分信託利益之權利

者，以信託金額或贈與時信託財

產之時價，減除依前款規定所計

算之價值後之餘額為準。但該孳

息係給付公債、公司債、金融

債券或其他約載之固定利息者，

其價值之計算，以每年享有之利

息，依贈與時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

儲金固定利率，按年複利折算現

值之總和計算之。

4. 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為按期定額

給付者，其價值之計算，以每年

享有信託利益之數額，依贈與時

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

率，按年複利折算現值之總和計

算之；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為全

部信託利益扣除按期定額給付之

餘額者，其價值之計算，以贈與

時信託財產之時價減除依前段規

定計算之價值後之餘額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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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享有前1~4款所規定信託利益之一

部者，按受益比率計算之。

6. 委託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5條之

1規定申報贈與稅信託案件，如信

託契約訂定時，該信託利益之分

配有應按實質課稅原則核課者，

將依受益人實際受配之財產，依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規定核課贈

與稅。

十八、�父母以自己的資金為子女購置不動

產，其贈與價值如何計算？

父母出資為其子女購置不動產，該子女無

論成年或為未成年，其父母均應依法申報

贈與稅。贈與價值之計算，以立契時土地

公告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為準。

十九、哪些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課稅？

（一） 捐贈各級政府及公立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之財產。

（二） 捐贈公有事業機構或全部公股之公

營事業之財產。

（三） 捐贈依法登記設立為財團法人組織

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之教育、文

化、公益、慈善、宗教團體及祭祀

公業之財產。

（四） 扶養義務人為受扶養人支付之生活

費、教育費及醫藥費。

（五）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

作物，贈與民法第1138條所定繼承

人者，不計入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

價值之全數。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

5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

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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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

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

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

賦。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受贈

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

地者，不用追繳贈與稅。

（六）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

（七） 父母於子女婚嫁時，父母各自贈與

該子女價值在新臺幣100萬元以下之

財物。

（八） 因委託人提供財產成立、捐贈或加

入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公益信託，

受益人得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

1. 受託人為信託業法所稱之信託

業。

2. 各該公益信託除為其設立目的舉

辦事業而必須支付之費用外，不

以任何方式對特定或可得特定之

人給予特殊利益。

3. 信託行為明定信託關係解除、終

止或消滅時，信託財產移轉於各

級政府、有類似目的之公益法人

或公益信託。

廿、贈與稅應納稅額如何計算？�

（一） 106年5月12日（含）以後之贈與案

件：

1. 贈與稅的應納稅額，是按照贈與人

同1年內贈與總額，減除免稅額及各

項扣除額後之課稅贈與淨額，乘以

規定稅率減去累進差額，計算全年

應納贈與稅額，減除同1年內以前各

次應納贈與稅額及可扣抵稅額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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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差額調整後，為本次應納贈與

稅額。惟該新舊制度差額調整金額

欄位，只適用於106年度舊制及新制

期間均有贈與案件。   
2.稅率及速算公式如下表：

贈與淨額(元) 稅率 累進差額(元)
25,000,000以下 10% 0

25,000,001－50,000,000 15% 1,250,000
50,000,001以上 20% 3,750,000

3.申報書欄位如何填寫：

(1) 「本年度贈與總額」欄位請填寫

本次贈與總額加計同1年內以前各

次贈與總額之合計金額。

(2) 「本年度扣除額」欄位請填寫本

次扣除額加計同1年內以前各次扣

除額之合計金額。

(3) 「新舊制差額調整」欄位說明：

（限新制106年5月12日實施當年

度）

A. 舊制累計課稅贈與淨額在2,500
萬元以下者，不發生差額，填

入0元。

B. 舊制累計課稅贈與淨額超過

2,500萬元至5,000萬元者，填入

「（舊制累計課稅贈與淨額－

2,500萬元）×5%」之數。

C. 舊制累計課稅贈與淨額超過

5,000萬元者，填入「（舊制累

計課稅贈與淨額－5,000萬元）

×10%＋125萬元」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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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如下：

舊制累計課稅贈與淨額(元) 「新舊制差額調整」金額(元)

25,000,000以下 0

25,000,001－50,000,000 （舊制累計課稅贈與淨額－
2,500萬）×5%

50,000,001以上
（舊制累計課稅贈與淨額－
5,000萬）×10%＋125萬

例1： 贈與人於新制施行當年度均

有舊制及新制期間之贈與案

件，如舊制期間累計課稅贈

與淨額3 , 0 0 0萬元，則「新

舊制差額調整」金額為25萬
元，計算如下：

（3 , 0 0 0萬元－2 , 5 0 0萬元）

×5%=25萬元

例2： 贈與人於新制施行當年度均

有舊制及新制期間之贈與案

件，如舊制期間累計課稅贈

與淨額6,000萬元，則「新舊

制差額調整」金額為225萬
元，計算如下：

（6 , 0 0 0萬元－5 , 0 0 0萬元）

×10%＋125萬元＝225萬元

（二） 98年1月23日（含）至106年5月11日之

贈與案件：

贈與稅的應納稅額，是按照贈與人同1
年內贈與總額，減除免稅額及各項扣

除額後之課稅贈與淨額，課徵10%，

並減除可扣抵稅額後，計算應納稅

額。

（三） 98年1月22日（含）以前之贈與案件：

適用行為時之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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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計算贈與稅時可減除的免稅額有多

少？�

（一） 贈與事實發生於98年1月23日（含）

以後之案件：

1. 贈與人在同1年度內不論其贈與次

數及受贈人數多寡，每年得自贈

與總額中減除免稅額220萬元。

2. 98年1月22日前當年度已有前次贈

與，贈與金額超過111萬元，並經

稽徵機關核課贈與稅者，其贈與

稅不予退還，自98年1月23日起尚

有109萬元免稅額可使用。

（二） 贈與事實發生於98年1月22日（含）

以前之案件，適用行為時之法律規

定。

廿二、�計算贈與稅時可以扣除的項目有哪

些？

可以自贈與總額中扣除的項目有下列4
項：

（一） 不動產因贈與移轉而發生之土地增

值稅、契稅，可憑納稅收據影本自

贈與總額中扣除。上述稅捐依法應

由受贈人繳納，但實際上若由贈與

人出資代為繳納者，應以贈與論，

並列入贈與總額中計算。

（二） 贈與附有負擔者，由受贈人負擔部

分，得自贈與總額中扣除。所稱附

有負擔，以具有財產價值，業經履

行或能確保其履行者為限，例如贈

與之財產尚有未支付之價款，或附

帶有債務、應繳未繳之稅捐、工程

受益費等而確由受贈人償付並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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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者。但負擔內容係向贈與人以

外之人為給付，得認係間接之贈與

者，不得扣除。

（三） 依都市計畫法第50條之1，土地經認

定符合公共設施保留地規定，因配

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

免徵贈與稅。屬於贈與事實發生日

尚未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核課

贈與稅時，應計入贈與總額後，以

同額列為扣除額自贈與總額中扣

除。

（四） 依新市鎮開發條例第11條規定，新

市鎮特定區計畫範圍內之徵收土

地，所有權人於新市鎮範圍核定前

已持有，且核定之日起依平均地權

條例實施區段徵收發還抵價地5年
內，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

移轉者，免徵贈與稅。

廿三、哪些情形可扣抵應納贈與稅額？

（一） 同1年內以前各次贈與所繳納的贈與

稅，檢憑繳納收據影本於計算後1次
贈與應納稅額時可以扣抵。（106年
5月12日（含）以後發生之贈與案件

適用）。

（二） 贈與人就其國外財產為贈與時，依

贈與財產所在地國法律已繳納的贈

與稅，檢附我國使領館簽證之所在

地國稅務機關發給的納稅憑證（無

我國使領館者應經當地公定會計師

或公證人簽證），得自其應納贈與

稅額中扣抵，但扣抵額不得超過因

加計其國外贈與而依國內適用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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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

廿四、誰是贈與稅納稅義務人？

贈與稅納稅義務人為贈與人或信託契約之

委託人。但贈與人、委託人行蹤不明，或

應納稅款逾繳納期限尚未繳納，且在國內

無可供執行的財產，或死亡時，贈與稅尚

未核課者，以受贈人或受託人為納稅義務

人。

廿五、贈與稅應於什麼時候辦理申報？

（一） 贈與人在同1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

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220萬元時，

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

（即贈與日後）30日內，辦理贈與

稅申報。如有正當理由不能如期申

報者，應在規定申報期限內，以書

面向稽徵機關申請延期申報，申請

延長期限以3個月為限，但因不可抗

力或其他特殊事由，可以由稽徵機

關視實際情形核定延長期限。

（二） 所稱「贈與日」就是贈與契約訂約

日，如果以未成年人名義興建房屋

時，以取得房屋使用執照日為贈與

日，未成年人購置財產，或者二親

等以內親屬間財產的買賣，以贈與

論者，則以買賣契約訂約日為贈與

日，因信託關係應課徵贈與稅情形

者，應以訂定、變更信託契約之日

為贈與日。

（三） 同1年內贈與財產總額在免稅額新臺

幣220萬元以下者，可免申報，但因

辦理產權移轉登記，需要贈與稅免

稅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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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理申報。

（四） 若申報時應檢附之證件不能及時取

得，仍應於限期內提出申報，事後

再補送相關證明文件。

廿六、申報書贈與總額欄如何填報？

贈與總額之填報：

（一）土地部分：

1. 土地坐落：請填明土地坐落之

縣市、鄉鎮市區、段、小段、地

號：如○○市○○區○○段○○

小段○○○○地號。

2. 土地現況勾選：請勾選土地性質

是否為公共設施保留地。

3. 面積：請填明全部面積，面積單

位為平方公尺，如5 .420平方公

尺。

4. 公告現值：請填寫贈與日當期土

地每平方公尺之公告現值。

5. 持分：請填寫所有權之比例，如

1/2、1/4等，如係單獨所有請填

「全」字。

6. 贈與價額：請填寫「面積」、

「公告現值」及「持分」之乘積。

（二）建物部分： 
1. 門牌號碼：如○○市○○街○○

號○○樓。

2. 稅籍編號：請填寫契稅稅單或房

屋現值證明所載稅籍編號。

3. 持分：請填寫所有權之比例，如

1/2、1/4等，如係單獨所有請填

「全」字。

4. 贈與價額：請填寫契稅稅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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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評定現值或贈與日房屋評定現

值。

（三）動產及其他有財產價值的權利：

1. 名稱類別及所在地，如○○公司

股票、○○商號出資、○○銀行

○○分行存款、○○公債、○○

牌○○型汽車等，並請填明公

司、銀行等所在地。

2. 面額：填寫該項財產的面額，股

票填寫每股股票面額，有限公司

及獨資合夥，請填寫出資額。 
3.單位時價：

(1) 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上

櫃），填寫贈與日該證券之收

盤價；當日無買賣價格者，填

寫贈與日前最後1日之收盤價。

(2) 興櫃股票，填寫贈與日該項證

券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當日無

買賣價格者，填寫贈與日前最

後1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

(3) 有價證券初次上市或上櫃者，

於其契約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

後，至掛牌買賣前，或登錄為

興櫃股票者，於其契約經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同意後至開始櫃

檯買賣前，填寫贈與日該項證

券之承銷價格或推薦證券商認

購之價格。

(4) 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填寫贈與日

依公司資產負債表估算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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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值。

(5)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私募

之有價證券，填寫贈與日於上

市、上櫃或興櫃，有同種類之

有價證券買賣者，依下列方式

估定之價值：

1  贈與日該公司上市或上櫃有

價證券當日收盤價與當日前

一個月各日收盤價之平均價

格，從低估定之；當日無買

賣價格者，以贈與日前最後

一日該有價證券之收盤價，

與該日前一個月各日收盤價

之平均價格，從低估定之。

但無前一個月各日收盤價之

平均價格者，以贈與日之收

盤價估定之；贈與日無買賣

價格者，以贈與日前最後一

日之收盤價估定之。 
2  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依贈

與日該公司興櫃股票當日加

權平均成交價與當日前一個

月各日加權平均成交價之平

均價格，從低估定其價值；

當日無買賣價格者，以贈與

日前最後一日該興櫃股票加

權平均成交價，與該日前一

個月各日加權平均成交價之

平均價格，從低估定之。但

無前一個月各日加權平均成

交價之平均價格者，以贈與

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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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贈與日無買賣價格者，

以贈與日前最後一日之加權

平均成交價估定之。

3  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

股份有限公司私募普通股股

票，以贈與日該公司資產負

債表核計之每股資產淨值。

(6) 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出資

額，依贈與日該公司資產淨值

估算。

(7)獨資、合夥商號：

1  平日有帳務紀錄並辦理年度

結算申報者，其計算方式比

照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

之股份有限公司資產淨值之

估算方式計算。

2  平日無帳務記錄者（小規模

營利事業），以登記資本額

估算。

(8)汽車、黃金、珠寶填明市價。

4. 數量：股票填股數、汽車填輛

數、黃金填重量…等。

廿七、�贈與人同1年內贈與財產總額在免稅額

以下，要不要申報贈與稅？

贈與人在同1年內各次贈與他人的財產總

額在免稅額220萬元以下時，可以免辦申

報，但因為辦理產權移轉登記需要贈與稅

免稅證明書時，仍然應該辦理申報。

廿八、�同1年內有2次以上贈與行為時，應如

何申報贈與稅？

贈與人在同1年內有2次以上依規定應申報

納稅之贈與行為，不論受贈人是否為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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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應於辦理後1次贈與稅申報時，將同1
年內以前各次贈與事實及納稅情形合併申

報。

廿九、贈與稅應向什麼地方申報？

（一） 贈與稅應由贈與人向贈與時戶籍所

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說明

如下：

1. 戶籍在臺北市、高雄市者，向當

地國稅局總局或其所屬各分局、

稽徵所申報；戶籍在臺北市、高

雄市以外之其他縣市者，向當地

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辦理申

報。

2. 戶籍在福建省金門縣者，向北區

國稅局金門稽徵所申報；在福建

省連江縣者，向北區國稅局馬祖

服務處申報。

3. 贈與人如係經常居住我國境外的

我國國民或非我國國民，就其在

我國境內的財產為贈與者，一律

向臺北國稅局總局或其所屬各分

局、稽徵所申報。

4. 大陸地區人民就其在臺灣地區之

財產為贈與者，向臺北國稅局總

局或其所屬各分局、稽徵所辦理

申報。

5. 贈與人如係於贈與事實發生前2年
內，自願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應向其原戶籍所在地主管稽徵機

關申報。

（二） 自108年5月1日起贈與人為經常居

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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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非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

人，贈與下列財產並檢齊證明文件

者，得跨局申報贈與稅，說明如

下：

1.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條規定贈

與不動產、現金、上市（櫃）及

興櫃公司股票（股權）或未上市

（櫃）且非興櫃公司股票（股

權）之個別投資面額500萬元以下

（含500萬元）者。贈與不動產

者，其申報扣除土地增值稅及契

稅金額者，合計金額以不超過50
萬元為限，惟扣除金額同時申報

為贈與財產者，不在此限。

2.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0條第1項規

定，贈與下列不計入贈與總額之

財產：

(1) 捐贈各級政府、公立教育、文

化、公益、慈善機關、公有事

業機構或全部公股之公營事業

之財產。

(2)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

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1138條
所定繼承人。

(3)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

(4) 父母於子女婚嫁時所贈與之財

物，總金額不超過100萬元。

3. 惟上揭贈與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適用跨局申報：

(1)已逾核課期間案件。

(2) 同年度之前次贈與稅案尚未核

定或屬違章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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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地回贈案件。

(4) 農業發展條例第38條之1視同農

業用地案件。

(5) 法院判決、調解、和解移轉財

產案件。

(6)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7條第1項但

書第3款死亡時贈與稅尚未核課

案件。

卅、贈與稅申報應檢附哪些文件？

（一）基本資料：

1. 贈與稅申報書1份，申報書應由納稅

義務人簽章（委任他人代辦者，應

加蓋受任人私章）。

2. 贈與人及受贈人贈與時之戶籍資料

（如身分證、戶口名簿、護照或在

臺居留證）影本各乙份。贈與人當

年度戶籍有異動時尚須檢附異動前

之戶籍資料。

3. 贈與、買賣或信託契約書影本1份。

4. 委任他人代辦時，應檢附委任書及

受任人身分證明文件或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

5. 依國稅局通知函申報之案件，請檢

附通知函影本。

6. 經核准延期申報者，應檢附國稅局

核准延期申報文件。

7. 請攜帶贈與人（受任人）私章，以

備領取贈與稅繳納通知書或贈與稅

免稅或繳清證明書等使用。

8. 贈與人僑居國外且贈與時在我國境

外者，應檢附經我國駐外單位簽證

之授權書影本1份；若贈與時在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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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者，應檢附護照影本1份，以供

核對入境紀錄。

9.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對於未成年子

女或受監護人之不動產為處分時，

應檢附身分證影本、法定代理人或

監護人之相關證明文件、親屬會議

允許（98年11月23日以後應由法院

許可）處分不動產之文件等。

10. 納稅者如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條第8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

述者，請另填報「贈與稅聲明事項

表」（申報書第8頁）並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

11. 其他應檢附之文件請參閱贈與稅申

報書說明。

（二）財產資料：

1.贈與公司股票（股權）：

(1) 贈與標的為上市、上櫃或興櫃公

司之股票（股權），請檢附贈與

或買賣契約書、持股餘額證明或

集保證券存摺影本。

(2) 贈與標的為未上市、未上櫃且非

興櫃公司之股票（股權），請檢

附贈與或買賣契約書及足以核算

該股票價值之證明文件（贈與日

之持股餘額證明、公司資產負債

表、損益表及每股面額資料如股

票樣張、股票影本或公司變更登

記表等）。

2.贈與現金：

(1) 受贈人之存摺或定期存單影本。

(2) 贈與人之存摺影本及贈與資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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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相關證明文件。

3. 贈與土地者：應檢附土地增值稅稅

單影本、免納土地增值稅證明書影

本或土地謄本。

4. 贈與房屋者：應檢附房屋契稅稅單

影本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證明，新

建房屋應檢附使用執照及地方稅稽

徵機關發給之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證

明影本。

5. 申報扣除土地增值稅、契稅或貸款

者：請檢附已繳納之稅單影本及資

金來源或承接舊貸、貸款餘額及土

地、建物登記謄本等證明文件。

6. 申報扣除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檢附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需註明編定日

期及是否為公共設施保留地）。

7. 申報各種「不計入贈與總額」應另

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1) 贈與政府或公有事業，請檢附受

贈單位同意受贈之證明文件。

(2)贈與財團法人者：

1  財團法人登記證書影本或載

明「專用於辦理法人取得財產

登記」字樣法人登記簿謄本影

本（適用於受贈單位係新設立

者）。

2  財團法人組織章程影本。

3  財團法人董監事名冊（附註身

分證統一編號）影本。

4  切結書切結配偶及三親等以內

親屬擔任該財團法人董事或監

察人數不超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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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管機關核發辦理具有成績證

明（財團法人設立未滿1年者免

附）。

6  受贈單位最近1年核定免稅之

「機關團體作業組織所得結算

申報核定通知書」或免辦申報

之證明文件。

7  設立未滿1年或尚未完成法人登

記者，附切結於3年內補具受贈

當年度之核定通知書供核。

8  受贈單位同意書。

(3) 農業用地贈與民法第1138條所定

繼承人繼續經營農業生產者：請

檢附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

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4) 父母於子女婚嫁時所贈與之財

物，其各自贈與總金額不超過100
萬元者，請檢附辦妥婚姻登記後

之戶籍資料。

(5) 成立、捐贈或加入符合規定之公

益信託：

1  公益信託之設立及其受託人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證明

文件。

2  受託人為信託業法所稱之信託

業證明文件。

8. 主張「買賣」案件，除分別就該財

產種類依前述規定檢附外，應檢附

買賣價金收付憑證、買方資金來源

證明文件、買賣價金尾款未付切結

書及相關之證明文件供核。

9. 其他應檢附之文件請參閱贈與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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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書說明。

卅一、如何繳納贈與稅？

（一） 一般繳納：納稅義務人應於稽徵機

關送達核定納稅通知書所載之繳納

期限屆滿前，至代收稅款金融機構

(郵局不代收)、便利商店(現行稅額

為2萬元以下，自109年9月16日起

稅額提高至3萬元)或以信用卡、晶

片金融卡、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

納。

（二） 延期繳納：必要時，得於繳納期限

內申請稽徵機關核准延期2個月繳

納。

（三） 分期繳納或實物抵繳：應納稅額在

3 0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

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納

稅期限內，向該管稽徵機關申請以

下列方式繳納：

1. 分期繳納：納稅義務人得申請分

1 8期以內繳納，每期間隔以不

超過2個月為限。經申請分期繳

納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

起，至納稅義務人繳納之日止，

依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

率，分別加計利息；利率有變動

時，依變動後利率計算。

2. 實物抵繳：納稅義務人得就現金

不足繳納部分申請以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課徵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

所有易於變價及保管之實物1次
抵繳。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

物屬不易變價或保管，或申請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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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日之時價較贈與日之時價為低

者，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項財

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

例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

卅二、繳納稅款方式有那些？

（一） 納稅義務人應於稽徵機關送達之繳

款書所載之繳納期限屆滿前，以下

列方式繳納：

1. 臨櫃繳納：請至代收稅款金融機

構繳納(郵局不代收)，稅額2萬元

(自109年9月16日提高為3萬元)以
下案件(分期繳納案件不適用)，
可至統一、全家、萊爾富、來來

(OK)等便利商店繳納。至便利商

店繳納者，請保留加蓋店章之收

據聯及繳納相關資料，作為繳納

證明。

2. 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轉帳繳納(分
期繳納案件不適用)：持有參與晶

片金融卡轉帳繳納稅款作業之金

融機構所核發晶片金融卡，請至

網路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
paytax.nat.gov.tw)進行繳納。

3.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帳繳納(分
期繳納案件不適用)：使用納稅義

務人本人於金融機構或郵局開立

之活期(儲蓄)存款帳戶，透過電

話語音【412-1111/412-6666；電

話號碼5碼地區及國內行動電話請

加撥02(或04或07)；國外地區請

加撥國碼+886-2(或4或7)，以上

電話之服務代碼166#】或至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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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稅服務網站(網址同上)，進行

轉帳繳納。

4. 信用卡繳納 (分期繳納案件不適

用)：使用納稅義務人本人名義持

有之信用卡，透過電話語音(電話

號碼同上 )或至網路繳稅服務網

站(網址同上)繳納，經檢核無誤

並取得發卡機構核發之授權號碼

後，即完成繳納程序。授權繳納

成功後，不得取消或更正，是否

須支付服務費請洽各發卡機構。

（二）繳納稅款時，並請注意下列事項：

1. 行動支付繳納：選用以信用卡及

晶片金融卡繳納者，可透過行動

裝置應用程式(APP)，掃描繳款

書正面之QR-Code行動條碼，進

行繳納。有關開辦繳稅之行動支

付APP使用限制，請依各業者規

定。

2. 至便利商店或以信用卡、晶片金

融卡及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

納者，繳納截止日開放至繳納期

間屆滿後2日24時前，惟繳納期間

屆滿後2日內繳納者，仍屬逾期繳

納案件。

3. 利用信用卡及轉帳繳納者，請

保留交易紀錄明細表或網際網路

繳納完成訊息資料，若需繳納證

明，請向稽徵機關申請核發。

4. 查詢參與晶片金融卡、活期 (儲
蓄)存款及信用卡繳納稅款作業之

金融(發卡)機構，請至網路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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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網站(網址同上)查閱。

卅三、�如何申領贈與稅證明書，憑以辦理產

權移轉登記？

（一） 贈與稅納稅義務人繳清應納稅款後

（如另被處罰鍰、加徵滯納金、利

息者應一併繳清），即可持繳款書

收據向主管稽徵機關洽領稅款繳清

證明書。

（二） 有特殊原因必須於繳清前項款項前

辦理產權移轉登記者，可先向主管

稽徵機關提出確切納稅保證後，申

領同意移轉證明書。

（三） 核定無應納稅額者，由稽徵機關發

給贈與稅免稅證明書或非屬贈與財

產同意移轉證明書。

（四） 如有依規定不計入贈與總額之財產

者，經向稽徵機關申請，應發給不

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憑以辦理產

權移轉登記。

卅四、�贈與稅辦理實物抵繳，應檢送哪些文

件？

（一） 申請以實物抵繳贈與稅，除申請書

應表明現金繳納確有困難，並同時

檢還贈與稅繳款書外，應依申請之

種類，檢附下列文件：

1.以不動產抵繳：

(1) 原所有權人抵繳同意書（應

敘明抵繳不動產之坐落、地

號、面積持分及抵繳價值等資

料）。

(2)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可向縣

市政府或各鄉、鎮、市公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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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2. 以股票、出資額或其他實物抵

繳：

(1) 股票部分：抵繳同意書（應

敘明股票公司名稱、股票號

碼、抵繳股數、單價及抵繳價

值）。

(2) 出資額部分：抵繳同意書（應

敘明出資公司名稱、抵繳價值

等），納稅義務人如為股東需

取得其他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書，納稅義務人如為董事

須取得其他股東表決權2/3以上

同意。

(3) 其他實物部分：抵繳同意書，

應敘明該實物名稱及內容之證

明文件。

（二） 實物抵繳經核准後，稽徵機關會詳

細函復納稅義務人，辦理產權移轉

應補送之文件，納稅義務人應於文

到3 0日內檢齊文件送相關機關辦

理。

卅五、�納稅義務人應如何辦理贈與稅之查對

更正事宜？�

贈與稅納稅義務人接獲繳款書及核定通知

書等繳納通知文書，倘發現有記載、計算

錯誤或重複時，請於繳納期間內向原核定

之稽徵機關申請查對更正。

卅六、�納稅義務人對稽徵機關核定的贈與稅

案件如有不服，應如何申訴？

經稽徵機關核定的贈與稅案件，納稅義務

人如有不服，應依規定格式，敘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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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申請復查：

（一） 贈與稅核定稅額通知書上記載有應

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應於繳款

書送達後，於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

起30日內，申請復查。

（二） 贈與稅核定稅額通知書上記載無應

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應於核定

稅額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30日內，

申請復查。

（三） 納稅義務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者，

有受送達核定稅額通知書或以公告

代之者，應於核定稅額通知書或公

告所載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繳納

期間屆滿之翌日起30日內，申請復

查。

（四）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因天災事

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遲誤申

請復查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1個
月內，得提出具體證明，申請回復

原狀，同時補行申請復查期間內應

為之行為，但遲誤申請復查期間已

逾1年者，不得申請。

（五） 納稅義務人如果對稅務機關的復查

決定仍有不服，可以依法循序提起

訴願及行政訴訟。

卅七、�未依限繳納贈與稅，會受到什麼處

罰？

贈與稅納稅義務人未在期限內繳納稅款，

每逾2日，加徵應納稅額1%滯納金，逾30
日仍未繳納者，由主管稽徵機關移送強制

執行，另其應納稅款，應自滯納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繳納之日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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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

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卅八、�未依規定期限申報贈與稅，會受到什

麼處罰？

（一） 納稅義務人依法應申報贈與稅而未

依規定期限辦理贈與稅申報，應按

核定應納稅額加處2倍以下之罰鍰。

（二） 如果在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

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

前，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

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僅就補

繳之稅款加計利息一併徵收，可免

予處罰。

卅九、�漏報或短報贈與財產，或未將同1年內

以前各次之贈與合併申報，會受到什

麼處罰？

（一） 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申報贈與稅，

而有漏報、短報或未將同1年內以前

各次之贈與事實及納稅情形合併申

報者，應按所漏稅額處以2倍以下之

罰鍰。

（二） 已依規定申報贈與稅，而有漏報、

短報或未將同1年以前各次之贈與事

實及納稅情形合併申報者，在未經

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

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前，納稅義

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

繳所漏稅款者，僅就補繳之稅款加

計利息一併徵收，可免予處罰。

（三） 納稅義務人有故意以詐欺或其他

不正當方法，逃漏贈與稅者，應依

刑事法律處罰，惟該項行為如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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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

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

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

定者，則應依所漏稅額處1倍至3倍
之罰鍰。

四十、�贈與稅未繳清前，辦理贈與財產移轉

登記，會受到什麼處罰？

依規定贈與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贈與財

產之產權移轉登記，違反者處1年以下有

期徒刑。但有特殊原因必須於繳清稅款前

辦理產權移轉者，得提出確切納稅保證，

於事前申請該管稽徵機關核准發給同意移

轉證明書或經稽徵機關核發免稅證明書或

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者，不在此限。

※ 本手冊係依現行法令編撰，如法令修改，應

依新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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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兌獎APP
App Store下載

統一發票兌獎APP
Play商店下載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暨所屬各分局、稽徵所服務地址、電話及傳真機一覽表

單    位 轄  區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總局 臺北市
(108459)
臺北市中華路1段2號 2311-3711 2389-1052

信義分局 信義區
(110203)
臺北市信義路5段15號4樓 2720-1599 2723-2240

中正分局 中正區
(100211)
臺北市潮州街2號 2396-5062 2394-9765

松山分局 松山區
(104107)
臺北市南京東路3段131號3、4樓 2718-3606 2545-9217

大安分局 大安區
(106207)
臺北市新生南路2段86號4、6、7樓 2358-7979 2358-4458

北投稽徵所 北投區
(112203)
臺北市新市街30號3樓之3 2895-1515 2894-9394

大同稽徵所 大同區
(103226)
臺北市昌吉街57號3樓之4 2585-3833 2591-9324

中北稽徵所
中山區
松江路以東

(104272)
臺北市松江路219號1~5樓 2502-4181 2509-7112

萬華稽徵所 萬華區
(108212)
臺北市桂林路52號3、4、5、7樓 2304-2270 2336-7240

南港稽徵所 南港區
(115203)
臺北市南港路1段360號5樓 2783-3151 2785-0952

文山稽徵所 文山區
(116201)
臺北市木柵路3段220號5、6樓 2234-3833 8661-6493

中南稽徵所
中山區
松江路以西

(104272)
臺北市松江路219號1~5樓 2506-3050 2506-3303

士林稽徵所 士林區

(111043)臺北市美崙街43號1、3樓
(服務管理、綜所稅) 2831-5171

2831-7450
(111079)臺北市文林路546號3樓
(營業稅、營所稅) 2834-4137

內湖稽徵所 內湖區
(114032)
臺北市民權東路6段114號2、4~6樓 2792-8671 2792-8739

國稅與地方稅免付費電話：0800-000-321
本局網站：https://www.ntbt.gov.tw
※ 本手冊僅供參考備忘，不宜作援引之依據 ※
 手機條碼存發票，兌獎APP領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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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國稅局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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